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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城市管理系统 

行政执法投诉案件办理规程 
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 为做好城市管理系统行政执法投诉工作，加强

对行政执法工作的监督，保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

权益，根据《天津市行政执法投诉办法》及其他有关规定，

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规程。 

第二条  市城市管理委执法监督部门负责城市管理系

统行政执法投诉工作。 

第三条  办理行政执法投诉应当坚持便民、高效和有错

必纠的原则。 

第四条  城市管理系统行政执法投诉受理范围： 

（一）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城市管理部门不依法

履行法定职责的； 

（二）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城市管理部门实施的

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行为不合法的； 

（三）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执法时具有不依法出示执

法证件等违反行政执法行为规范的； 

（四）城市管理部门或者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中有其他

违法违规行为的。 

第五条  对不属于本规程第四条规定行政执法投诉范

围的举报和投诉，不予受理，但应做好解释工作，告知投诉

人向有关部门反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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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投诉属于行政复议

或行政诉讼受理范围的，按下列规定办理： 

（一）未经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而实施行政执法投诉

的，可予受理。 

（二）尚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限内的，应当告知投

诉人依照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解决。投诉人表示放弃行

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权利坚持投诉的，可予受理。 

（三）已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，当事人又投诉

的，不予受理，但应向投诉人说明情况。 

（四）对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处理结果不服而投诉

的，不予受理。告知投诉人按照起诉、上诉或申诉的程序解

决。 

第七条  办理行政执法投诉，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调查

取证，询问投诉人。必要时向有关单位、部门调阅案卷，询

问办案人，了解案情，有关单位、人员必须配合。 

第八条  经调查核实，投诉反映情况属实的，市城市管

理委执法监督部门应责令有关单位、部门和机构予以改正；

经调查核实，投诉反映情况不实的，向投诉人说明情况并做

好解释工作。 

第九条  办理行政执法投诉的期限为 15 天；情况复杂

需延长时间的，经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负责人批准可适当延

长，但一般不超过 30 天。案件办结后，应于 7 日之内将办

理的结果告知投诉人。 

第十条  本规程自公布之日起试行，试行期 1年。 

 


